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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间组织承担政府的某些功能 

作者：党国英 

 

  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农民的种种陈词滥调中，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农民不大能够合作，相比之

下，欧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农村有上千年的合作社传统。我以为这种比较纯

属妄想无知。 

  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来。我只想说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政

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难。在一

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政府鞭长莫及，农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种案例很

多。 

  山西省偏远的永济市出了一帮热心公益事业的妇女，把农民合作事业搞得有声有色。1997年，

寨子村学校一名叫郑冰的女教师出于一些考虑，把周边的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科技中心”活

动，农民的热心激励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辞去教职，联合当地一批妇女，成立了“妇女科技文化

活动中心”。中心成立起来以后，各种合作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政府官员

发现，一些公共事务委托这个组织办理反倒更有效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容易得到很好的处

理，于是便给这个组织以很大的支持。2002年，政府有关部门允许这些农村妇女注册成立了“永济

市农民协会”。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合法登记注册并被冠以“农民协会”的第一个农

民组织。 

  公共领域的权威不单只有政府权威一种 

  中国农民并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遗憾的是

许多人常常反过来看问题，他们总在瞪大眼睛看农民是如何不愿意合作，而对破坏农民合作的力量

或制度视而不见；他们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心里总打着改造农民的算盘。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方面。私人领域的效率如何，我们一般不用

操心，但公共领域的效率高低常常是一个问题。人们只要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一定需要一个权威，

否则，公共事务就难以协调。对这个权威，我们常常在理解中会发生错误，以为只要是权威，就一

定是政府的权威。其实，离开政府，民间自己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产生出大家认同的权威来。所谓

民间合作，就是民间独立于政府而建立自己的权威机构，并在这个权威机构的约束之下实现公共领

域的集体活动目标。 

  政府替代民间组织会出现效率损失 

  中国人乃至中国农民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合作的困难，

这又是为什么？这里两个故事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 

  一个是从李昌平那里听来的故事。在湖北某地，有一座大水库，水库里有鱼，库区部分农民靠

打鱼为生。鱼当然不属于某个私人所有，但这里并没有发生“竭泽而渔”的事情，他们自己有规

矩。后来，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渔政所”，事情便起了变化，渔业资源受到破坏。 

  另个故事，说的是某地一座河堤出现一个小豁口，有农民报告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不以为

然，还批评农民谎报灾情。后来豁口被冲为大缺口，农民又上报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说这不够立

项标准，于是不予理睬。第三年，那河堤发生大缺堤，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抗灾自救活动，国家拨

来了大量救灾物资，同时在这次事故中涌现出不少好人好事以及救灾有功领导，在媒体上被广为传



诵。 

  从上面两个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政府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率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替代民间组织以后，会出现严重的效率损失。可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政府的

活动才是必要的。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环境控制、大型江河治理等，大概是政府应该操心的事

情，其他许多事情，政府没有必要直接插手。(农产品加工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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